
花蓮縣瑞穗鄉第19屆鄉民代表選舉　選舉公報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花蓮縣第19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99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

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鄉民代表第ㄧ選舉區候選人 ( 瑞穗村 、瑞美村、瑞良村、瑞祥村、瑞北村、舞鶴村、鶴岡村、奇美村 )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張文揚 42年2月20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省立玉里高級中學畢業
１、曾任14、15、18屆鄉民代表
２、曾任瑞穗鄉農會理事、監事
３、現任瑞穗鄉農會監事

�腳踏實地為全鄉鄉親服務，竭盡所能為民爭取福利，克盡職責看守人民荷包。

2 黃建華 48年7月12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五專畢業 瑞穗鄉第18屆鄉民代表 �全心全力為民服務。

3 陳進光 50年8月15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陸軍官校專科班第二期土木科畢
業

１、瑞穗鄉第17屆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２、瑞穗鄉第18屆鄉民代表
３、保證責任花蓮肉品運銷合作社監事主席

１、�嚴格審查鄉政預算。
２、�積極爭取鄉政建設經費。
３、�反映民意為民服務。

4 陳廖安 47年4月17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大專土木工程科畢業

１、代表會17屆主席、18屆代表
２、瑞穗青蓮寺主任委員
３、鳳林分局義警中隊長
４、瑞穗義消顧問團主席
５、山難大隊顧問
６、瑞穗巡守隊顧問
７、瑞穗温泉觀光協會理事長
８、貫天下預拌混凝土有限公司總經理
９、瑞穗鄉老人會顧問

１、�監督鄉政加強建設，確保民眾基本權益。
２、�結合地方產業文化，發展整體觀光事業。
３、�族群融合共生共榮，協助弱勢團體發展。
４、�尊重地方菁英智慧，共創瑞穗美麗願景。

5 黃春梅 29年1月30日 女 台灣省花蓮縣 無 高中畢業 第16屆、17屆、18屆鄉民代表 �為民服務。

6 王庭宏 46年12月1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瑞穗國中畢業 瑞穗鄉第18屆鄉民代表會主席 �竭盡心力為鄉民服務。

7 蘇丁財 38年4月1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高商畢業

１、瑞穗鄉17屆代表
２、1981年青商會長
３、瑞穗農會理監事
４、瑞良村社區總幹事

�服務鄉親。

8 鍾志成 38年6月1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高工畢業
１、花蓮縣蔬菜運銷合作社代表
２、瑞穗鄉農會2屆代表
３、瑞穗鄉第16屆鄉民代表

�誠摯關懷地方人事物。

鄉民代表第二選舉區候選人 ( 富源村、富民村、富興村 )

1 鍾湧春 52年3月2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台灣觀光專校畢業

１、第16屆、18屆瑞穗鄉民代表
２、瑞穗鄉民眾服務社常務理事
３、瑞穗鄉客屬分會副會長
４、富源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１、�協助爭取老人、婦女、兒童、身障、低收人戶、新住民...等弱勢族群社會福利。
２、�推動營造社區友善環境及社區特色產業行銷，提升健康生活環境及增加就業率。
３、�督促鄉政建設，竭盡心力為民服務。

2 楊錦添 24年3月15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國校畢業 瑞穗鄉農會理事 �為民服務。

3 李文原 58年2月16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１、富源國小畢業
２、富源國中畢業
３、四維高中畢業

�為民服務。

4 謝邱双 33年8月14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瑞穗國中夜間部畢業 瑞穗鄉第12屆、13屆、14屆鄉民代表 �全心全力，為民服務，爭取建設，造福鄉里。

鄉民代表第三選舉區候選人 ( 平地原住民 )

1 柯茂盛 49年5月30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１、瑞穗鄉奇美國小
２、瑞穗鄉瑞穗國中
３、花蓮四維高級中學

１、國際獅子會汎札淶300F區花蓮分會會員。
２、中華民國養羊協會監事。
３、鳳林中隊.奇美義警小隊長。
４、奇美村社區發展協會第四、五屆理事長。
５、瑞穗鄉奇美村第十七、十八屆村長。

１、爭取設立部落建設發展基金，協助各部落基層建設。
２、落實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及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之生活照顧和就業輔導。
３、定期召開各部落問政研討會，廣納各界建言，做為問政執行方針。
４、�積極輔導舞鶴咖啡及各部落產業成為瑞穗鄉另一經濟特色，規劃為原住民及地方特產加工，推�

動特產伴手禮帶動地方。
５、提升原住民產業發展及協助原住民傳統手工藝、阿美文化傳承及創造原住民就業機會。
６、全力協助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他項權利，儘速取得、保障原住民應有的權利。
７、儘速完成部落產業道路及板橋，以便農民農作之運輸。
８、監督鄉政共創繁榮。

2 古阿宗 40年5月12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１、富源國民小學
２、瑞穗初級中學
３、陸軍第一士官學校

１、瑞穗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２、花蓮縣阿美建設協會理事。
３、�瑞穗鄉阿美部落發展協會總幹事兼任阿美部

落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４、花蓮縣瑞穗鄉鶺櫓棧阿美部落發展協會。
５、花蓮縣傳統整復推拿職業工會理事。

１、監督公所施政業務。
２、協助本鄉原住民部落建設。
３、爭取本鄉阿美族權益、福利。
４、持續推動本鄉阿美族部落會議。
５、推動學校與社區部落族語教學。
６、推動學校與社區部落運動風氣。
瑞穗鄉阿美族人口最多共有16個部落所組成，但多年來部落建設均未改善，部落之生活品質差，�唯有督
促公所之業務，爭取福利與權益，部落才有建設，實為民意代表之職責。以上諸多的問題阻礙�地方繁
榮。必要有一位敢說肯做，具有遠見的人來督促跟監，促使主政者能落實接納民意，踏實執行基層建設�
，加快鄉政腳步，繁榮地方，創造整潔、舒適、美麗的瑞穗鄉才是上策。本人本著這個理想、以愛鄉愛
民，不虛偽，以認真�、熱忱、負責、誠懇，再次為鄉民服務，關懷鄉土、爭取原住民的權利福祉。

投神聖的票　選賢能的人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
共
2
頁
　
第
1
頁
）

瑞穗選舉公報990603-投開票所在第二頁-1806.indd   1 2010/6/3   下午 06:25:00



鄉民代表第三選舉區候選人 ( 平地原住民 )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3 都承延 63年2月8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私立大漢工商專科學校畢業

１、富里鄉、瑞穗鄉公所服務測量專員。
２、不動產經紀業行銷部主任。
３、中華民國國際不動產教育訓練班期滿結業。
４、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事務協會會員。
５、花蓮縣勞動合作社社員。
６、�92、93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政業務管

理研習班期滿結業。

１、為民服務並與族人建立一個優質的民意橋樑，誓做原住民代言人。
２、聽取各部落族人的建言與需求並將盡心盡力、全力以赴來協助完成。
３、重視原住民族保留地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土地，以配合行政院試辦原住民族自治區之推行。
４、做好監督者之角色以利爭取及維護原住民權益。

4 徐成國 52年5月11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桃園縣新屋國中
１、阿國資源回收企業社。
２、台灣原住民促進文教福利關懷協會理事。
３、原住民温泉促進協會總幹事。

１、督促鄉公所建設部落，改善優質環境。
２、監督原住民保留地政策，簡化行政取得土地所有權。
３、解除公墓歸屬觀光管權，應尊重部落同意權。
４、三個月輪召村民座談會，得悉民情需求。
５、振興原住民母語，加強教學落實原住民政策。
６、爭取原住民應有之權益。
７、全心全意全方位為民服務。

5 哈尼‧噶照 69年10月17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大漢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１、東台生命禮儀公司。
２、Kasilaw鹹豬肉樂團團長。
３、�受邀交通部觀光局至海外各地宣傳台灣觀光

及原住民文化。
４、�96~98年擔任花蓮縣�A�Da�Wang豐年節開場

演唱貴賓。

１、�加強原住民福利政策的宣導，協助弱勢家庭申
請社會福利的補助。

２、�協助部落音樂舞蹈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採集，促
進部落地方產業的發展。

３、�督促原住民就業政策的落實，爭取族人就業機
會。

４、�協助新生代原創工藝及設計人才培育。
５、�建構部落老人照護系統，讓長者有所終並延續

文化。
６、�每月辦理「族人面對面時間」—開啟部落族人

諮詢問題窗口。

７、�爭取建置部落教室並結合原住民部落大學安排
相關人才培育課程。

８、�協助部落撰寫補助計畫並培育部落自主提案人
才。

９、�強化部落生活與文化的建設，監督政策執行的
品質，以維護族人權益。

１０、�協助辦理殯葬補助，照顧部落家庭生活。
１１、�爭取行政院原民會綜合發展基金，落實推動

瑞穗溫泉區原住民經濟產業的發展。
１２、推動撒奇萊雅族發展，爭取族群權益。

６ 張信歲 26年7月1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富源國民小學

１、第12、13、14、16、17屆鄉民代表。
２、瑞穗調解委員會委員。
３、山胞生活改進協進會主席。
４、富源社區理事會委員。
５、富源儲蓄互助社會計。
６、富源儲蓄互助社監察委員。
７、富源國中家長會委員。
８、富源國民小學家長委員。
９、富光教會長老。

１、熱誠服務，不向選民收取任何費用，完成奉獻。
２、原住民族人人參加勞健保，無力支付費用者，由政府支付。
３、爭取財產權：檢討原住民保留地政策，以提昇土地經濟效益，並落實實行規劃。
４、促請政府執行改善山地鄉區醫療環境，促使原住民健康得到保障。

７ 鍾紫韻 64年5月9日 女 台灣省花蓮縣 無
１、僑泰中學
２、�台灣觀光學院在職專班(進

修)

１、瑞穗鄉頭目發展協會青年幹部
２、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理事
３、瑞穗鄉第18屆鄉民代表

１、推動部落觀光、文化產業永續發展社區總體營造。
２、依據原住民土地法，爭取歸還原住民自治區成立。
３、極力推展部落一特色，配合地方政府，結合部落資源。
４、有效發展無毒農業產業，繁榮地方經濟及提昇農民收益。
５、提出具體福利方案，照顧居家老人、殘障福利措施。

８ 林英光 46年7月8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空軍通信電子學校

１、第16屆、17屆瑞穗鄉民代表會代表
２、瑞穗鄉調解委員會委員
３、瑞穗鄉富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４、巴奈傳統文化產業工作室負責人
５、部落健康營造中心主任委員
６、原住民勞動合作社經理
７、母語機車考照班講師

１、�誠懇為鄉民服務，勤勞為鄉親做事。
２、�促進族群融合，共同為地方建設努力打拼。
３、�督促公所發展部落特色，改善部落經濟產業。
４、�督促公所落實原住民社會福利及工作權益。
５、�促請公所重視部落傳統文化發展及提升頭目地位。

9 黃忠治 48年10月5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１、鶴岡國民小學
２、瑞穗國中
３、私立公東高工機工科畢業

１、鶴岡第16屆、第17屆鶴岡村村長
２、瑞穗鄉民代表會第18屆代表

１、活化部落社區獨居老人不孤獨，提倡老人關懷老人活動。
２、捍衛原住民文化、捍衛原住民土地。
３、拓展鄉內原住民農特產品對外行銷通路活絡地方經濟。
４、�全力以赴積極爭取政府經費建設鄉內族人基礎建設、以中肯謙卑作風，用心靈察驗，用心體

會、為鄉內服務。

10 林玉芬 55年1月12日 女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國立台北商專國貿科畢業

１、小牛顧安親課輔班班主任
２、元智大學原住民財務金融輔導顧問
３、花蓮縣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４、北區職訓局南區職訓中心專任講師
５、快樂幼兒園園長
６、�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７、第八勞動合作社理事長

１、爭取正副頭目尊嚴、地位、權益。
２、重視部落產業發展。
３、重視文化傳承，永續傳統文化發展。
４、重視教育，提升原住民教育水準。
５、重視婦女權益，追求兩性平等。
６、促請加強輔導原住民考取職業證照，增加就業競爭力。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99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79年6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在各該選

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99年2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99年6月11日繼續居住者，有

花蓮縣第19屆鄉民代表及村長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選舉人至投票所領取選舉票，1張為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圈投1名鄉(鎮、市)民代表候選人；另1張為鄉(鎮、

市)村里長選舉票，圈投1名鄉(鎮、市)�村里長候選人。

　　2.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

告知發票管理員。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

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

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之攝影器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2

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台幣20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形，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

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

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之規

定，處新臺幣5千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

　　11.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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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票顏色：

　　1、�鄉(鎮、市)民代表「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

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另「平地原住民」選舉票

右上角應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分別

加印紅色之「平原」字樣。

　　2、村里長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

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

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

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

活動者，亦同。

�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

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

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

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

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

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

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

居所。

�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

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

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

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

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

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

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

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

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

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

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

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

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

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

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 �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

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七)檢舉賄選電話：

　　反賄選檢舉專線：0800-024099(24小時，久久服務)

花蓮縣瑞穗鄉第 19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投 ( 開 ) 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投開票所編號 設置處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鄰別

第223投開票所 瑞穗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民生街63巷38號 瑞穗村1-13鄰

第224投開票所 瑞穗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14鄰民生街41號 瑞穗村14-21鄰

第225投開票所 瑞美國小六年禮班教室 花蓮縣瑞穗鄉瑞美村中山路二段389號 瑞美村1-10鄰

第226投開票所 瑞美國小風雨教室 花蓮縣瑞穗鄉瑞美村中山路二段389號 瑞美村11-20鄰

第227投開票所 瑞良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良村4鄰信義路3號 瑞良村各鄰

第228投開票所 瑞祥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祥村4鄰祥北路二段127號 瑞祥村各鄰

第229投開票所 瑞北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村4鄰祥北路ㄧ段54號之1 瑞北村各鄰

投開票所編號 設置處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鄰別

第230投開票所 掃叭頂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14鄰中正南路二段278號 舞鶴村各鄰

第231投開票所 鶴岡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14鄰興鶴路一段85號之6 鶴岡村各鄰

第232投開票所 奇美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2鄰40號 奇美村各鄰

第233投開票所 富源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10鄰學士路31號 富源村各鄰

第234投開票所 富民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富民村2鄰中正路一段208號之1 富民村各鄰

第235投開票所 富興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13鄰東興路134號 富興村各鄰

勵行民主法治　維護選舉秩序

守法節約　選賢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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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瑞穗鄉第19屆村長選舉　選舉公報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花蓮縣第19屆鄉（鎮、市）村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99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

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瑞穗村　村長候選人：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吳萬德 43年8月11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１、瑞穗村17、18屆村長
２、瑞穗村社區理事長兩屆
３、瑞穗鄉農會代表
４、花蓮縣製茶公會理事

１、�為民服務優先。幫助弱勢。爭取權利。
２、�爭取就業機會。幫助失業人口。

2 陳明發 47年1月2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玉里高中畢業 第12、13屆鄉民代表

１、�全心全意為民服務。
２、�照顧低收入戶，爭取福利。
３、�關懷老人休閒及健康。
４、�配合鄉政建設。

瑞美村　村長候選人：

1 莊文貴 36年5月19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瑞穗初中畢業
１、�瑞穗鄉第14、15、16、17、18屆瑞美村村

長
２、瑞穗鄉調解委員會主席

１、�誠心誠意為鄉親服務。
２、�爭取村社區各項建設。
３、�戮力推行村社區綠美化工作，以提昇生活品質。
４、�配合鄉內推行垃圾全分類工作。

2 余英宗 68年4月19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民主進步黨

１、瑞美國小畢業
２、瑞穗國中畢業
３、花蓮農校畢業
４、台北商專畢業

１、瑞美國小畢業獲頒在校熱心服務獎
２、花蓮農校畢業獲頒在校熱心服務獎
３、自耕農

１、�促進族群黨派融合。　　　　　　　２、�督促鄉長民代對村內建設。
３、�加強道路路面修繕。　　　　　　　４、�加強美化村內環境美觀。
５、�增加瑞美公園美化綠化。　　　　　６、�改善瑞穗市場提升環境品質。
７、�照顧弱勢族群。　　　　　　　　　８、�增進產業與觀光結合。

瑞良村　村長候選人：

1 鍾明秋 45年12月10日 女 台灣省花蓮縣 無 高職 全正實業有限公司 �為民服務。

2 黃義雄 35年5月27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初中肄業 瑞穗鄉第14、15、17、18屆瑞良村村長 �誠心誠意為鄉親服務。

瑞祥村　村長候選人：

1 丁阿榮 41年1月26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瑞穗國民小學畢業 現任瑞穗鄉總頭目 全心全意為瑞祥村村民謀福利，建設優質社區。

2 黃永奎 40年11月28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海軍輪機學校電機科畢業 第十七屆、十八屆村長 �熱心服務。

3 吳聲松 42年4月6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高工 蔬菜買賣 �增加地方繁榮，促進種族和諧，組織鄉村互助會。

瑞北村　村長候選人：

1 李孔忠 52年5月4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私立國光商工畢業

１、�爭取瑞北垃圾場回饋金。
２、�廣設村內各鄰重要事宜聯絡廣播器。
３、�申請原住民社區發展協會。
４、�每兩個月召開1次村民大會，瞭解村民日常生活之所需並予以協助解決。
５、�一起打造完美部落新的服務。

2 張進忠 40年1月31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１、瑞北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監事
２、瑞穗鄉三元宮委員
３、95年台灣省模範勞工

�為民服務。

3 劉明照 38年3月15日 男 台灣省彰化縣 無 初中畢業
１、瑞穗鄉義警分隊分隊長
２、瑞北國小家長會會長
３、瑞北三元宮委員

為民服務。

4 簡文俊 41年2月15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高職畢業
１、瑞穗鄉第17、18屆瑞北村村長
２、第4、5屆瑞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１、�推動社區守望相助，改善社區治安。
２、�配合環保推動資源回收、垃圾減量，以維護社區環境衛生及提升村民生活品質。
３、�促進族群和諧，創造大團結的瑞北村。
４、�落實社區老人福利及關懷。
５、�極力爭取瑞北原住民聚會所屋簷增建。

舞鶴村　村長候選人：

1 黃武雄 59年9月28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１、舞鶴國小
２、瑞穗國中
３、玉里高中

１、花蓮縣製茶職業工會理事、監事
２、瑞穗鄉形象商圈發展協會理事長
３、舞鶴環保義工隊隊長
４、舞鶴休閒農業區推動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５、瑞穗青蓮寺委員
６、舞鶴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７、水土保持局農村營造專員

１、凝聚在地意識，推動族群融合，力促原住民權益。
２、發揚在地文化，產業發展帶動產業昇級之方向。
３、支持農村再生營造舞鶴傳奇－美好咖啡下午茶區。
４、規劃全方位社區達到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壯有所用之目標。
５、全力配合政府新政策推動福利化之社區。

2 黃慶雲 45年3月16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國中
１、曾擔任七十七年度瑞穗鄉農會農事小組長
２、15、16屆村長

�全心為民服務。

3 李旭文 54年5月4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１、舞鶴國小畢業
２、瑞穗國中畢業
３、陸軍第一士官學校畢業

１、陸軍行政士官長
２、第17、18屆舞鶴村長

１、�照顧村民服務優先。
２、�爭取經費保障權利。
３、�再創舞鶴觀光產業休閒新契機。

鶴岡村　村長候選人：

1 陳文生 40年7月27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鶴岡國小

１、傾聽村民心聲，熱忱為民服務。
２、族群融合，文化傳承。
３、推動觀光產業之發展。
４、極力爭取上級建設經費。
５、鶴岡村１０１特色。

2 陳文良 33年4月27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省立台東高農畢業

１、曾任：瑞穗鄉第十三、十四屆鄉民代表
２、瑞穗鄉部落發展協會第一、二屆理事長
３、�瑞穗鄉頭目會會長兩任；屋拉力部落頭目兩

任
４、鶴岡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兩任
５、鶴岡互助社理事長五任
６、現任：鶴岡社區營造協會理事長

１、�謹守聖經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至三十一節之訓示，「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因我愛鶴岡，更愛所有村民，因此我將盡心，盡力，奉獻我的智慧，
時間，竭盡所能，為鶴岡村爭取各項建設及村民的各項福祉。

２、�促請公所等相關單位，協助並輔導本村重大產業如鶴岡文旦、稻谷...等之行銷，增加村民收入，改
善村民生活。

３、�促請公所積極輔部落文化，藝術強化基礎建設社區綠美化結合農業生產體驗，讓鶴岡村成為部落深
度旅遊的重點部落。

3 黃忠盛 36年4月19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國民小學畢業
１、第十八屆村長
２、梧繞部落頭目十二年

�全心全力為民服務。

投神聖的票　選賢能的人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
共
2
頁
　
第
1
頁
）

瑞穗選舉公報990603-投開票所在第二頁-1806.indd   3 2010/6/3   下午 06:25:02



奇美村　村長候選人：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蔣國雄 51年9月17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１、奇美國小
２、瑞穗國中
３、�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砲科

廿期畢業

１、奇美男女青年會會長
２、奇美男女青年會顧問

１、全心全力整合村莊力量，促進地方和諧與團結。
２、努力促進地方產業轉型，創造在地青年就業機會。
３、積極爭取農田道路，灌溉系統改善，營造社區環境美化。
４、成立奇美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
５、發揚奇美文化，以文化力量帶動奇美發展。
６、熱心真誠服務村民、爭取福利、改善生活品質。

2 柯金泉 38年3月8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第一在奇美村長久將有六十幾年了，政府都沒有想過奇美，四面環山的部落尤其是在交通方面實在
不方便，要政府編列小巴士一天兩趟，一方面對老人，不會騎車子的老人都可以坐上瑞穗看病，奇
美村的農業規劃道路以便可運送農產物。

富源村　村長候選人：

1 陳用格 58年4月15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政治作戰學校三年制政治科畢
業

１、排長
２、連輔導長
３、連絡官
４、營輔導長
５、保防參謀官

１、全心全力，服務長輩。
２、盡心盡力，服務大家。

2 周玉梅 58年8月8日 女 台灣省台南縣 無
１、富源國小畢業
２、富源國中畢業
３、花蓮私立海星中學畢業

１、�水保局農村再生顧問師，土石流防災專
員。

２、富源蕙質女童軍團團長
３、富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４、教育部瑞穗數位機會中心專案助理

１、全力配合水保局農村再生先期規劃專案計劃執行工作。
２、落實社區老人照護工作。
３、辦理社區兒童及青少年課後照顧服務，減輕隔代教養及弱勢家庭負擔。
４、推動社區數位學習機會及電子商務行銷機制，打造e化新社區觀念。

富民村　村長候選人：

1 曾建平 50年8月25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玉里高中畢業
１、富源國中家長會委員
２、富源消防隊義消副分隊長
３、富民村第17、18屆村長

１、積極爭取村民各項福利。
２、推動農業休閒建設。
３、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綠美化工作。
４、提昇村民生活品質，全方位為民服務。

2 吳明義 47年7月15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花蓮縣私立國光高級職業學校 明義工程行負責人 �全心全意為富民服務。

3 劉賢明 42年4月24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花蓮高級中學

１、瑞穗鄉生活輔導員
２、瑞穗鄉後備輔導中心組長
３、富民天主堂會長
４、瑞穗鄉農會代表
５、瑞穗鄉原住民保留地土審委員
６、革命實踐研究院山胞青年研討會結業

１、爭取村內各項經費。
２、尊重各部落文化發展意見，協助推展各部落各項經費。
３、爭取村內老人各項福利，營造健康的社區形象。
４、推動部落傳統技藝之傳承。
５、加強農特產之行銷與輔導，以確保農民收入。

4 李金得 45年8月16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１、富源國小畢業
２、富源國中畢業

１、第1064期野戰士官班結業
２、花蓮省立醫院護理管理員
３、富民第一部落兩任青年會會長

１、設立富民村村長24小時服務站，解決村民各項需求。
２、急難救助服務站，協助聯絡出外人與家人之間的互動。
３、富民村重要路口設置監視系統，以維護社區之安全。

富興村　村長候選人：

1 李金益 32年8月14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為民服務。

2 莊明州 29年1月10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無 國小肄業
１、第17屆富興村村長
２、第4屆、5屆富興社區理事長

１、以村民的權益為優先。
２、以村民的福利為全體。
３、以村民的建設為奮鬥。

3 吳勝茂 38年12月10日 男 台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國民小學畢業 瑞穗鄉第18屆富興村村長

１、聆聽基層民意，俾向上級機關反應。
２、廣泛地注意村莊之基層建設，如有缺失及不足，立即向上級民意代表請求支援。
３、如道路寬度不足，村民需求甚殷時，竭盡所能協調土地所有者同意，以便村民行車安全。
４、發展村莊特色產業及民俗文化。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99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79年6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在各該選

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99年2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99年6月11日繼續居住者，有

花蓮縣第19屆鄉民代表及村長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選舉人至投票所領取選舉票，1張為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圈投1名鄉(鎮、市)民代表候選人；另1張為鄉(鎮、

市)村里長選舉票，圈投1名鄉(鎮、市)�村里長候選人。

　　2.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

告知發票管理員。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

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

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之攝影器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2

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台幣20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形，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

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

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之規

定，處新臺幣5千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

　　11.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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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票顏色：

　　1、�鄉(鎮、市)民代表「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

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另「平地原住民」選舉票

右上角應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分別

加印紅色之「平原」字樣。

　　2、村里長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

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

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

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

活動者，亦同。

�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

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

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

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

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

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

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

居所。

�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

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

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

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

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

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

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

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

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

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

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

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

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

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

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 �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

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七)檢舉賄選電話：

　　反賄選檢舉專線：0800-024099(24小時，久久服務)

花蓮縣瑞穗鄉第 19屆鄉民代表暨村長選舉投 ( 開 ) 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投開票所編號 設置處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鄰別

第223投開票所 瑞穗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民生街63巷38號 瑞穗村1-13鄰

第224投開票所 瑞穗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14鄰民生街41號 瑞穗村14-21鄰

第225投開票所 瑞美國小六年禮班教室 花蓮縣瑞穗鄉瑞美村中山路二段389號 瑞美村1-10鄰

第226投開票所 瑞美國小風雨教室 花蓮縣瑞穗鄉瑞美村中山路二段389號 瑞美村11-20鄰

第227投開票所 瑞良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良村4鄰信義路3號 瑞良村各鄰

第228投開票所 瑞祥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祥村4鄰祥北路二段127號 瑞祥村各鄰

第229投開票所 瑞北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村4鄰祥北路ㄧ段54號之1 瑞北村各鄰

投開票所編號 設置處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鄰別

第230投開票所 掃叭頂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14鄰中正南路二段278號 舞鶴村各鄰

第231投開票所 鶴岡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14鄰興鶴路一段85號之6 鶴岡村各鄰

第232投開票所 奇美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2鄰40號 奇美村各鄰

第233投開票所 富源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10鄰學士路31號 富源村各鄰

第234投開票所 富民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富民村2鄰中正路一段208號之1 富民村各鄰

第235投開票所 富興社區活動中心 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13鄰東興路134號 富興村各鄰

勵行民主法治　維護選舉秩序

守法節約　選賢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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